
刑事被告人及其权利和义务

周 国 均

被 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中心人物
。

刑事诉讼
,
卜的

·

切活动都是 !日绕 夜 i占他们 有军或者无

罪
、

罪币或者华轻迸行的
。

从这个意义 卜讲
,

没了j
一

被告人就没有刑 书诉讼
。

认 J’f 研 究 刑 事

被 ; ’示人及 J仁权利和义务
,

对 j
二

教育刑 事被 ; `于人 .t,’h 得 可以 李受哪些法定的权利和促使他们 自觉

地板行哪此法定的义务
; 对 1二帮助公安

,

.Jl法人 员正确地 行使职权
,

依法允 许刑 事被告人享受

法定的权利和教育他们牲 行法定的义务
;
对 J几全 llf[’ 地代清案情

,

使案件得到 正确的处理
,

准

确
、

合法
、

及时地打击敌人
,

有力地惩罚犯作
,

有效地保障无 , }飞的公民不受刑 .fj追究
,

都儿

有币要意义
。

什么样的人被称为刑事被告 人 ? 这在 世界各 1111的刑
一

书诉讼法
.

1
.有 不同的规定

。

无论是英

美 法系 }日家或者是大陆法系囚家
,

凡是控 ; ’矛人对其依法提起犯
`

}杜的控 诉 )自l !
,

刁法机关追究刑

事 责任的人都叫做刑事被告人
。

但是
,

也不完全如此
。

例如
,

日本把检察机 关提起 诉讼以 l, ijj’

犯
’

l山 6lj lj警察机关侦夜的人叫做被疑人 ( }! 本刑事诉讼法第 1 96 条
、

第 !1) 9条 ) ; 把现 在正在

实施犯 罪或者刚 实施完犯罪的人叫做现行犯 ( ! l本刑 事诉讼法第 2 12条 ) ; 把起诉到法院之 后

的犯华人称为刑事被告人 ( 日本刑 事沂讼法第 2 72 条
、

第 27 4条 )
。

苏俄 )Jfl fll 诉讼法第 4 6条规

定
: “

依照本法典所规定的程序作出确定为 9Jj 事被告人的人
,

认为是刑 事被 ;`矛人
” ; “

已被送交

法院审判的刑 事被告人称为受市人
; 已被宣判有 ”}生的刑事被告人称为被判 )Jfl 人

” 。

山
_

卜观

之
,

在苏联
,

刑 事被告人包括依照刑 书诉讼法典规定的程序作出决定之后的受审人和被判刑

人
。

在苏联刑事诉讼中
,

除刑事被告人之外
,

还有犯了卜嫌疑人
。

他们是
:

}川有犯
’

1fl 嫌疑 而被

拘留的人和在提出控 诉以前已受强制处分的 人 ( 苏俄刑事诉讼法第 52 条 )
。

山于我国的政体和囚体 `歹他 ! lil 不 !
,

4
,

因此
,

对刑 事被告人的规定
,

有 自己的特点
。

在我

!闷
,

可卜么样的人是刑事被告人 ? 有人说
,

刑 事被 :.l’. 人
,

就是 ! IJ原 告人冷发
,

或山侦夜机关依

法提起控诉
,

并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
有的同志

.

认为
,

被告人就是指提起控 诉
、

少仁被追究刑
’

1̀

责任的人
; 还有的说

,

被告人就是被害人告发
.

或侦夜机关依法提起 控告
,

夕卜追究刑
’

1̀ 责任

的 人 ,
等等

。

上述 .Jt 有代表性的三种定义
`

( 实际
_

L
,

大同小异的定义还有许多 )
,

都在某种

程度 上揭示了刑事被告人的特征或条件
,

但是
,

并不全面
、

严 i范
。

我 认为
,

有深入研究和探

i寸的必要
。

从我 !日刑
一

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来看
,

被告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 我们不妨先研究
·

下 法律条文
,

然后
,

再概括出
书

个确切的定义
。



1
.

刑事诉讼法第6 1条规定
:“

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 于控告
、

检举和自
一

首

的材料
,

应 乃按照管辖范困
,

迅速迸行审查
,

认为有犯罪事实需 要追究刑事责 任 的 时 候
,

应当 众案
; 认为没有犯罪事实

,

或者犯眼 书实显著轻微
,

不需要追究刑事成任的时候
,

不
一

卜

立 案
,

井且将不立 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
。 ” 刑 书诉讼法第 63 条规定

: “

对 于不 需 要 逮 捕
、

拘

留的被告人
, .

丁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到他的 f i三处
、

所在单位进行讯问
,

但是 应 当 出 示

人民检察院或 齐公 安机关的证明文 件
。 ”

山此 石来
,

被告人在 立案以后
,

找到 了谁是犯罪实

施 者的时候就开始出现 厂
。

某 人如果实施 r 犯罪
,

不 一
定要把他逮捕以后他才算是被 ; . I’. 人

,

而是到破案后
,

认为他够 l: 逮捕
、

拘留条件的时候起
,

就是被告人
。

2
.

刑 事诉 讼法第 91 条规定
: “

应当逮捕的被告人如 果在逃
,

公 安机关 可以发布通辑 令
,

采

取有效措施
,

追捕归案
。 ”

这 条规定表明
,

凡够 上逮捕条件的人
,

即使折时还没有捕获到
,

他们 也是 被告人
。

3
.

刑 事诉讼法第 13 条规定
: “

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侦夜的轻微的刑 事案件
,

山人民法

院 直接受理
,

)仁可以进行调解
。 ” 山此 可见

,

在 自诉案件中山凉 告人 告发和其他轻微刑 事案

件山法院受理
一

立案时起
,

夜实实施 r 犯罪的人就是被告人
。

综上所述
,

我 !日刑事诉讼
,

}
:

的被告人
,

就 是公安机关
、

人民检察院根据控告
、

检 举和自

首的材料经 侦查破 案后
,

确定某 人符合拘留或逮捕条件需要追究刑 事介 }于而被提起诉讼的人 ;

或 ! 11原 告人告发和人民法院 汽接受理的案件中够
_

卜众案条件井告知他被控告犯 r 某种
`

i卜行的

人
。

简言之
,

刑 事被告人
,

就是处在公
、

检
、

法机关破案到法院判决
’ :.l 效以前这个阶段被追究

刑 事责任的 人
。

那种 认为刑 书被 告人只在 人民检察院市丧起诉阶段
; 或者认为只在人民法院

市判阶段 ( 判决生效之 前 ) 刁
’

存在的观点
,

都是不符合我 ! IJ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际情

况的
。

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享受的权利都有明文规

定
。

择其要者
: J

.

有辩 护权
; 2

.

有选定辩护人或律师帮助 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
; 3

.

有权中请

回避 ,
`

宝
.

有陈述 自己意见的权利 ; 5
.

有权保持沉默 或拒绝供述
; 6

.

有 巾请调取 证据的权利
;

7
.

有权对 ,lj 决 :1诉或申诉
,

等等
。

例如
,

联郑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1 1 4条规定
,

被告人 有 权

得知被逮捕的命令和收到逮捕的副本
,
第 1 15 条规定

,

被告人有辩护权或沉默权
;
第 1 17 条 规

定
,

被告人有权 申 i寿法庭听取他的 l
一

!头陈述
;
第 1 37 条规定

,

被告人有选定辩护人和法 定 代

理人迸行辩护的权利
;
第 1 66 条规定

,

被告人有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
.
第 1 69 条规定

,

被告人

有申请检察官听取他址后陈述的权利等
。

又例如
,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21 条规定被告人有 申诸

回避的权利
; 第 3 0条规定

,

有选定辩护人的权利
;
第2 9 3

,

条规定
,

有权陈述 自己的 意 见 ; 第

3 51 条规定
,

被杏人对一市判决可以 上诉
,

等等
。

虽然资产阶级的刑 事诉讼法对被告人 可 以

享受的权利作 了明文规定
,

但它们 与资产阶级宣扬的民主
、

自山 一
样

,

对劳动人民来说
,

具

有很大的欺骗性
。

真正能享受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权利的
,

只能是资产阶级中的犯罪者
,

而劳动人民
·

.tl 被资产阶级囚家宣布犯 了罪
,

是无法享受到这些权利的
。

这是 l fl 资产阶级 }月

家的本质和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决定的
。

我国刑 事诉讼法是山 }闷家立法机关根据 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制定的
。

它具有

厂
`

泛的民 扎性和真实性
。

这 与资产阶级 法律有本质上的区别
。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



刑事被告 人在诉讼的过程中有如下 些权和卜

第一
,

在侦杏
、

起诉和 iff ,Jl 的整个过程
,

}
;

卜要 (j’
: 1

.

用本民族语
: .

f
、

文字进行诉讼的权

利
; 2

.

对侦夜
、

检 察
、

市判人 员佼犯其诉讼权利和进 行人 身侮辱提出控 告的权刊
; 3

.

依照法

于!t规定 11, 乙兮l
『,

l避的权利 ; 刁
.

f 解 I
’

l 己犯
一

r 什么 , !毛和进行幸i辛扩
,

的权利
。

第 二
.

在 侦杏阶段
: 1

.

被拘留时
,

执行拘留的人不出示拘留 {Iil
,

被逮捕时
.

执行逮捕的

人 不出示逮捕 证
,

被 冷人有权拒绝
; 2

.

被拘留或被逮捕后
,

被 告人有权要求公安机 关将拘留

或逮捕的凉因和羁押的处所在 花卜四小时内通知 其家属或所在 单
.

位
; 3

.

如果被 ; ’示人在拘留后

的 卜天之内不见有逮捕他的决定
,

:(f 第 }一 天就 {J’ 权要求释放和发给释放 iIl
一

明 ; 1
.

罪该逮捕

的被告人
:
卜

,

患有严垂疾病的
,

或
_

正在怀孕的
、

哺乳 自己婴儿的妇女
,

有权中 i占采川取保候

审或 者监视 居住的措施
; 5

.

侦夜人 员讯问时
.

有权进行讲解
。

对侦杏人 贝的提问
,

若 ’ j 本案

无 关
,

JI’ 权拒绝回答 ;
6

.

核对 i代问他录时
,

没有阅 i卖能 )J 的被冉人
, , .

丁以 要求公安 司法 人员

向他宜读
,

识字的被告人
,

可以亲自阅 读
,

对 于笔录
,

卜的遗漏或差错
,

被告人有权提出补充

或改 正的意见
,

被玄.{l 人可以 i亏“ J供述 ; 7
.

被告人 有权知道 川作 证据的鉴定结论
,

对鉴定结论

是否需 要补充 鉴定或 扦爪新鉴定
,

被告人
.

丁以提出中清
。

第 认 在 ill’ 夜起 诉阶段
: 1

.

在庭审前的 七尤 l亩
,

被告人有权收到 人 L心价察院的起 诉 朽副

本
,

以便有足够的时 nJf准备辩护
,

但是
,

对 J: 犯有杀人
、

抢劫
、

爆炸和其他严 币危害于l二会治

安应 , 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

1三要犯 罪事实清楚
、

民愤极大的除外
, 2

.

对 于免 朴起 诉 的 决

定
,

被告人有权要求公 片宜布
,

如果被告人在押
,

自
`

,
丫布之 11 起

,

他有权 要求立即释放
; 3

.

对 于免 介起诉的决定
,

被告人如 果不服
, .

丁以在 七天内向人 民检察院提出
. ! . 诉

。

第四
,

在审判阶段
:

1
.

对法定应公开进行市 , lj 的第
·

审案件
,

被告人有权要 求 公 ) !飞市

判 , 2
.

被告人除 自己有权辫护外
,

还
`

.J’ 以根据 法律规定委托律师
、

近 辛属等人进行淤护
; 3

.

被告人有权申请审判长对 证人
、

禁定人发问
、

或经审判长许
`

丁 l气接发问 ; ,
.

被告人有权中请

审判人 员出示 证据
,

以便辨 认
,

有权要求对未到庭的 证人的 证
:
’

「笔录
、

鉴定结论
、

赵:)]验笔公 和

其他作 为证据的文 朽
’

与庭宣 读
,

并对此发表意见
; 理

.

被告人有权申诸通知新的 证人到 法庭
,

调取新的物证
,

申请垂新鉴定
; 5

.

法庭调查后
,

当公诉人和 被害人发言完毕
,

被告人有权陈

述和进行辩护
,

并 且
, .

f以同公诉人
、

J七他被告人辩论
、 6

.

在庭审过程
`
!
, ,

如果被告人认为辩

护人不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

有权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
,

也可以 另外委托辩护人辫护
; 7

.

当

审判长宜布辩论终结后
,

被告人有权作最后的陈述
; 8

.

被告人有权要求阅读庭市笔录
,

或者要

求审判人 员向他宜读
,

对笔录中遗漏或有差错的内容
,

有权请求 补充或改正
; 9

.

被告人或者

他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 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
、

裁定
,

有权用 朽状 或日头形式向 卜
·

级

人民法院上 诉 ; 1 0
.

被告人有权享受上诉不加刑的权利
,

等等
。

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什么要规定刑事被告人享有上述权利呢 ? 主要是 因 为
:

第 一
,

刑 事

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应 该享有上述法定的权利
。

刑事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中心

人物
,

他们是诉讼主体
,

也可能是科刑对象
。

司法实践证明
,

被告人 当中经过人 民 法 院 审

判
,

绝大部分被判处刑罚
,

成为罪犯
。

其中有被判处比控诉的罪行要轻的刑罚
,

也有极少数

被告人被宜告无罪释放
。

为了有力地惩罚犯 罪
,

有效地保障无罪的公民不受 刑 事 追 究
,

因

此
,

必须允许被告人享有回避权
、

辩护权
、

上诉权等权利
。

第 二
,

在封建 专制的 ! fil 家
,

被告

人是受审查和拷问的客体
,

不是
一

享受诉讼权利的主体
,

只有招供的义务
,

毫无辩护的权利
。

我 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
,
被告人中虽绝大部分将被判处



刑 罚
,

但允许被告人享受应该
一

认受的辩护和 卜诉等权利
,

为了准确地惩罚犯 罪
,

不 冤 扛 好

人
,

{勺此
,

在刑 j不诉讼法
,
卜规定被告人可以享受的诉讼权利

,

这是我 !司的社会 l: 义的性质所

诀定的
。

第 二
,

为 r 防 :Il “ 文化人革命
”
时期历史

.

您剧重演
。 一

卜年浩劫期介d
,

林
、

江反 苹命

集 1JI 为
一

J
’

篡权艾琳
,

他们在人搞诬陷
、

栽赃的同时
,

还对苹命 朴部和广
`

大群众搞刑讯还供
,

剥夺他们做人的起打马权利和 ; i幸护权
,

肆无忌惮地搞什么
“
没有材料 从犯 人嘴 11犯抓d

” , “
棍材

、

卜

而出证据
”
等

,

结果
,

致使无书者受惩
’

r越
,

冤瑕错案遍 =Jl 中 !
, 。

根据对林
、

汀反革命集日1的

起 诉 传列出的数
`

卜统计
,

受到残酷迫火的 }: 部群众就了f 七卜多万人
,

被迫禽致死的
’

几万四 千

多人
, , (il 不同程度受到株连的人竞达

·

亿
· “ … ” 这是 多么沉痛的事实和教训 ! 刑 fll 诉 讼 法

规定被 :.il人 认有法定的权利
,

正是以 仁述 ))j 史教训作 为根据的
。

第四
,

为
一

r 保 证诉 i公1
.

斤动的

顺利迸行和 )] l!强 卞f:会
_

}二义 法制
。

公安
,

l’J法人 员
、

被 :`矛人
、

法定代理人
、

少i辛护人
、

律师 等都 ,:K

依 法办 事
。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杏人 认有法定的权利
,

就
,

丁以使被杏人体得应该 :)l 受 哪 些 权

利
,

使 法定代理人
、

辩护人
、

律师 了解和掌握应该从哪些 方而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

防 :fl

违反法律规定为被告人开脱界方的情况发
, 1:.

。

同时
,

还
`

J 以使公
`

交
;

刁法人员休得和掌握 从哪些

方 ufl’ 允许被告人 :)l 受法定的权利
,

防 止剥 夺被杏人应该
’

:}l 受的法定权利的现象
,

从而做到 有

法必依
、

执 法必严
。

这样
,

有利 于保障刑事诉讼话动的顺利进行
,

进 l苗加强社会
_

l三义法制
。

刑 事被 :.l’. 人应该履行哪些义务
,

无论在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法或 J七他法幸扣卜

都 Jt’ 不 l司的规定
。

l:要有
:

被 ; l,’-人应该服从传唤
、

拘留
、

逮捕等弧制措施
;

fil’ 判时
,

被告人

必 须到庭 ( 缺席审判 者除外 ) ;
1卜经市 判长许

,

J
,

不得退庭
, 必须遵守法庭 秩 序 等 等

。

例

女小 联邦德 }闷8JI 事诉讼江第 1 33 条规定
: “

(
·

) 传讯被告人应 当川传票
。

( _二) 传票
.
卜可 以 警

告
,

如不到庭
,

得命拘提
) ”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28 5条规定

: “
( 一 ) 适用拘留的案 件 的 被 告

人
,

在宜 告 ,Jt 决时
,

应 当在公 ill’ 期 「l到场
。 ”

第 2 8 8条规定
: “ (一 ) 被告人 J卜经审判长许

.

丁
,

不

得退庭
。

(二 ) 市判长为了使被大人在庭或 为 了维持法庭秩序
,

可以做出相当的处分
。 ”

资产阶

级法律规定 被告人应履行的义务
,

对 J一大劳动人民是
·

种栓桔
,

对 于资产阶级来说
,

在许多

情况 卜
,

却无约束力
。

我 !日是 1二人阶级领份的人民民 l几
一

专玫闪家
,

刑 市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应牲行的义务
,

对任

何被告人都具有约束力
。

根据我 114 刑事诉讼法规定
,

被告人应履行哪些义务呢 ? 我 认为主要

有如 下儿项
: 1

.

被告人受公安司法机关传唤时
,

应该到指定地点受讯或受市
; 2

.

被监视居 fk

的被告人应该遵守不能离开指定地区的规定
: 3

.

对公安 司法机关送达的传票
、

通知
一

1弓或共他

诉讼文件
,

被 告人应当接受和签名盖章
;

`

宝
.

对于侦查
、

检察
、

市 ,Jl 人员的提问
,

被告人应 气

如实回答
; 5

.

对 J’. 讯问笔录
,

被 告人核对后认为没有错误
,

应 当签名盖奈
; 6

.

侦查人员要求

被告人亲笔 污写供 词时
,

被告 人应 当书写 ; 7
.

开庭公开审少d时
,

被告人应 当参加诉讼 , 8
.

在

庭审过程中
,

被告人应 当遵守法庭秩序和听从审判 长的指挥
; 9

.

对
一

于法庭审判笔录
,

当被告

人 阅读或听 了宣读之后
,

·

如果 认为没有遗漏或错 误时
,

应 当签名盖章等
。

既然被告 人有权 :)r 受法定的权利
,

那么
,

他也应该履行法定的义务
。

这是因为
:

第一
,

马克思 t: 义认为
,

权利与义务 同其他许多处于对立统一状态的事物 一样
,

既是互相

矛后盯
,

又是互相统
`

的
。

二者互相依存
,

不可分划
。

无义务便无权利 可言
,

无权利 也无义务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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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
。

李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
,

履 行了 义务当然要 字受权利
.

我 阅宪法规定 r 公民
`

丁以 李受

拿i辛护权 不̀IJll本民轶语
.

丫文宁二 j止行诉讼等 jj’ 一自i的权利
,

1司11」
·

也规定 f 公民 )
·

认匆鱿行拥护
,

川 f动共产

党的领导
,

拥护社会 L义制度
,

遵守宪法和法律等义务
。

任何公民在华受宪 法规定的权利的

同时
,

必须般行宪法规定的义务
。

刑 事诉讼法根据宪法精神规定 了他们 可以 认受 的 诉 讼 权

利
,

也规定 r 应该展行的义务
。

因此
,

被 告人在享受刑 事诉讼法所赋 户的权利的同时
, ’

场然

应该般行法 定的义务
。

第 几
,

只有履行法定的义务
,

才能 李受到法定的权利
,

才能保障刑 书诉讼话动的顺利迸

行
。

例 411
,

被告人只有股行出庭参加诉讼的 义务
,

按期到庭以后
,

才
`

能知道哪共 人 应 , 回

避
,

井享受到 中请这些 人回避的权利
; 只有展行 Itl 实 Illj 答侦代

、

检察
、

市钊人 员讯 问的 义

务
,

才能有利 f 弄清案件
.

及时 地使案件得到 正确的 ,Jf 处
。

根据刑 书诉讼法的规定
,

对拒不

供述的披告人
,

只要证据充分确实
,

也
. :

f以认定他们 有
`

!1芝不“处以开11罚
。

第 二
,

在充分确 实的证据 而前不板行如 实供述或彻底 交代 自己
’

半行的 义务
,

将会受到从

严 处罚
。

党和 4[l 家的刑 事政策之
·

是
“
坦 自从宽

、

抗拒从严
” 。

在
’

!1角 l{确衡的情况 F
,

被 ;-li

人不如 实供述或拒 不交代
,

这表明他们 不思改悔
、

态度不好
。

为 J
’

体现党和 !川家 的 宽 严 政

策
,

为 J
’

惩 粉1和改造他们
,

为 了弊 {,示不I一教 育 J七他被丁怜人
,

司法机 关就 要 f衣法 .f 以从严 处丫11
。

当前
,

在严惩严重 JIfl 事犯 眼的 斗争中
,

无论是被 1f,’. 人
、

法定代理 人
、

社拿护 人或律师
,

也

无 论是公
、

检
、

法机关的执法人员
,

都应该全而
、

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刑 书诉讼法
,

1
. 有关被告

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

对 于被告人
,

只能 :}l 受法定的权利
,

不能享受法外之权
:

同时
,

必

须自觉全面地城行法定的义务
,

不能违抗法律规定
。

对 f 法定代理人
、

辩护人
,

既 了J’ 权 为被

告人 享受法定的权利而辩护
,

义有 方任动 员和教育他们 l: 动地股行法定的 义务
。

律师是 }Ili家

的法律工作者
,

因此
,

必须站在 !以家和人民的 扭场 !:
,

为被 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

必须忠实 ! :

法律和制度
,

忠 实于人民的利益
,

忠实于事实真相
。

在诉讼过程 ,卜
,

律师只能服 从 书实和法

律
,

不能受被告人的意志所左右
,

更不能把辫护变成庇护
。

对 J; 执法人员来说
,

既 要允许 )Jfl

事被告人依法享受应该
一

享有的权利
,

义要动 员
、

教育
、

促使被告人履行法定的义务
。

只有这

样
,

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

才能正确
、

合法
、

及时地惩 罚和严惩严币的刑 书犯

罪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
,

才能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迫究和加 强社会
_
_

l三义法制
。


